
5 月 28 日晚 9 时，记者第二
次探营位于北塔区资江北路望
江楼至资江一桥之间的江北早
市，发现头一天晚上还乱停乱摆
严重、交通秩序混乱的现象已经
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摆放有
序、道路畅通。

首次探营：

乱停乱摆，交通拥堵

江北早市是依托江北蔬菜水
果批发大市场形成的本地蔬菜
交易市场，承担着以邵阳市区为
核心的本地蔬菜集散的重任，邵
阳城区居民消费的70%以上的叶
子菜和瓜菜都在此批发交易。随
着今年本地蔬菜出产逐渐进入
旺季，自进入5月下旬以来，本报
多次接到该市场“一片混乱”的
投诉。

江北早市名为早市，实际上
是“江北夜市”。夏季，其蔬菜交易
一般自当日晚上7时许开市，至次
日清晨7时许闭市。

5 月 27 日晚，记者驱车前往
该市场现场调查，发现长约200米
的江北早市果然存在乱停乱摆和
交通紊乱的问题，其中“乱停”主
要是运输蔬菜的车辆无序停放；

“乱摆”则是待售蔬菜无规摆放。
至于交通紊乱，便是由该市场路
段乱停乱摆直接引发。当晚，记者
目睹，由于该市场交通长时间堵

塞，还发生了一辆蔬菜运输车的
车主与一辆过往私家车车主之间
比较剧烈的矛盾冲突。

当晚10时许，记者将现场目
击的情况向江北蔬菜水果批发大
市场办公室主任谢军作了反映。

再度探营：

立行立改，井然有序

5 月 28 日上午，谢军向记者
反馈：该市场管理委员会对群众
和记者反映的问题高度重视，召
开了专门会议，计划从29日晚开
始立即进行整改。

5月28日晚9时，记者准时再
往江北早市现场查看，只见商品摆
放有序、道路畅通无阻，而市场的夜
间值班管理人员已经从原来的2人
增加到4人。一位夜间值班管理人
员介绍：“从下午6时半开始，我们
就对进场的蔬菜运输车辆进行有序
停放劝导，同时劝导蔬菜批发商夜
间也要保持‘创文’意识，所有蔬菜
要包装、摆放整齐。此外，我们还在
望江楼路口和江北蔬菜水果批发大
市场北大门路口各安排1人，专门
负责晚7时至9时蔬菜运输车辆进
场高峰时期的秩序。”

“我们依法收取了蔬菜批发
商的门面费和摊位费，就有责任
和义务为大家提供良好的市场管
理服务。”江北蔬菜水果批发大市
场管理委员会一名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外，做好该早市的管理服
务工作，在我们看来还是一项民
生工程。因为现在邵阳交通发达，
如果我们早市的管理不到位，来
自隆回、邵阳县和新邵等地的蔬
菜种植大户就会将他们的蔬菜运
往怀化、永州、衡阳、娄底等地销
售，从而造成我们邵阳本地的‘菜
篮子’空虚。”

据悉，目前江北蔬菜水果批
发大市场正在着手建立强化江北
早市管理的长效机制。

闻过则改，江北早市秩序回归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实习生 钱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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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 6 月 5 日讯
（记者 袁 光 宇 通讯员
姜威） “现在，广大人民群
众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政
法机关办案也越来越规范。
凡是企图通过错过追诉期限
来逃避法律惩罚的，基本上
是痴心妄想！”5 月 27 日，邵
东县人民检察院一位检察干
警表示。

2009年，曾某北化名“伍
小红”，在邵东县城一家足道
馆从事按摩工作。一次，他在
帮该足道馆老板曾某初做推
拿时，乘对方熟睡之机，盗得
其放在邻床背包内的现金2
万元，尔后逃回自己的老家
邵阳县。

在老家观望一段时间
后，发现并没有公安干警上
门来抓自己，曾某北开始辗
转于全国各地务工。

今年 3 月，作为网上被
追逃人员，曾某北被佛山市
三水区公安机关抓获。

“我这是 10 年前的事
啊！”被抓时，曾某北虽然认
罪认罚，仍感到有点意外和
惋惜。在看守所内，一位狱友
了解到他是因为 10 年前盗
窃2万元被抓后，为他“抱不
平”，“盗窃2万元，顶多判刑
3年。法定最高刑不满5年的，追诉时效期限为5年，
你这都过了10年了，还进来了，不该呀！”

听狱友这么一说，曾某北也不禁替自己感到
委屈和冤枉。趁检察官到看守所提审时，他提出了
质疑。

难道曾某北的犯罪行为真过了追诉期，司法机
关不应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此，湖南东放明律师事务所主任彭东钫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
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
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
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
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
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曾某北的狱友说得没错，盗窃 2 万元，按照
《刑法》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案的追诉期为5年，
10 年已经过了追诉期。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当年该案的受害人发现被盗后，立即报警，公安机
关已于 10 年前立案侦查，所以此案不受追诉期限
的限制。”邵东县人民检察院这名办案干警指出，

“因为我国《刑法》第八十八条明确规定：在人民检
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
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
追诉期限的限制。”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近日，经邵东县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曾某北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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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29 日，新华路隧道建

成通车。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申兴刚 摄

◀刚通车时，新

华路隧道内灯火通明。

邵 阳 日 报 记 者

谢冰 摄

邵阳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杨敏华 通讯员
李高雄） 近日，有游客向本报记者反映，称在新宁
汽车西站附近驻扎许多非法营运车辆，不仅严重扰
乱正常客运市场秩序，也给游客出行带来诸多安全
隐患。接到游客举报后，记者前往新宁汽车西站附
近进行暗访调查。

6月5日上午9时30分，记者刚来到邻近新宁汽
车西站的丹霞宾馆前坪，一名坐在轿车内的中年男
子便主动与记者打招呼并询问去向。当记者佯称自
己要下午到邵阳市区时，男子马上递给记者一张名
片，并告诉记者“随时有车”，乘车费用是每人 60
元。记者发现，此时，十余辆疑似“黑车”排队停在丹
霞宾馆前坪，十余名男子正忙着揽客。

随后，记者继续往新宁汽车西站走去。然而，还
没走到车站入口，又被一名中年男子拦了下来。“去
桂林100元钱1个人。”该男子表示，他们有专门的车
辆，而且都是新的商务车，“保证安全”。

记者发现，在新宁汽车西站旗杆下有6名男子
在揽客。其中一名男子透露，自己经常在新宁汽车
西站附近拉客，不仅去长沙、桂林、怀化、邵阳市区的
可随时联系，而且可包车去新宁各个景点。据知情
人士透露，新宁汽车西站周边每天有上百辆“黑车”
在从事非法营运。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新宁近年大力推进“旅游
兴县”战略。然而，“黑车”大量存在，不仅扰乱了正
常的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严重威胁游客的生命财产
安全，也影响了新宁旅游窗口的形象。希望相关职
能部门能尽快采取措施，重拳出击，综合治理，铲除

“黑车”生存土壤。

游客反映：新宁汽车西站附近

“黑车”扎堆 亟需整治

5月27日晚，江北早市内拥堵的车辆。

5月28日晚，畅通的江北早市路段。

“2019年5月27日12时50分许，一名约
60周岁的男子在双清区新华路隧道内发生
交通事故被撞伤……”5 月 27 日，一则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双清大队发布的交通事故认
人启事在邵阳人的朋友圈里迅速传播，牵动
众多网友的心。

一天后，交警发布留言称：“伤者家属已
找到，并已和双清交警大队联系。”

据办案民警介绍，这起交通事故发生
时，伤者在隧道内被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拖
拉机从后方撞倒在地，头部严重受伤。

交警部门介绍，新华路隧道通车半年多
以来，已先后发生大小交通事故20余起，是
双清区发生交通事故较多的区域之一。

交警部门：隧道通车以来事故频发

去年11月29日通车的邵阳市区首条隧
道——新华路隧道位于双清区，是一条连接
宝庆东路与邵阳大道的公路隧道。资料显
示，新华路隧道项目道路全长1274米，其中
隧道长780米，路幅宽度42米，设计时速50
公里，双向 4 车道，隧道内道路设有机动车
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隧道开通后大大
缓解了城区南北走向的交通压力特别是邵
石路及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并成为双清区
老城区连接邵阳大道的便捷快车道。

为何一条 780 米长的隧道会交通事故
频发？

据交警部门统计，新华路隧道通车半年
多以来，已先后发生大小交通事故20余起。
隧道区域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有三类：车撞
行人，汽车追尾，汽车撞电动车。

交警部门介绍，事故发生的首要原因是
行人和驾驶员缺乏安全意识，不遵守交通规
则，其中行人不走人行道的情况最为严重。

记者亲探：隧道无照明存安全隐患

5月30日下午6时30分，记者来到新华
路隧道现场观察，此时通行的车辆不多，5分
钟内两个隧道共进出车辆79辆、电动车17
辆、行人7人。记者发现，虽然隧道内有人行
道，但为了图方便，多数行人并未在人行通
道行走，而是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其中有
一位女士甚至推着婴儿车逆向行走，身旁就
是迅速驶过的车流，让人心惊。

据办案民警介绍，5月27日发生的那起
交通事故，事发时伤者就未走人行通道。

除了行人未遵守交通规则，过往路人和
司机也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隧道灯未开导
致安全隐患。居住在隧道附近的居民李先生
告诉记者，隧道内刚通车时是有灯的，目前
隧道内不开灯的情况已持续近2个月时间，

“通过隧道的车辆很快，尤其是晚上，隧道内
无灯光照明肯定不安全”。

据交警部门统计，在新华路隧道已发生
的交通事故中，大多发生在隧道中部，这也
是隧道内能见度最差的一段。据记者观察，
开车通过隧道时，距入口100米处能见度依
然较好，但当车辆行至中段时已是漆黑一
片，且由于车灯的照射角度位于车辆正前
方，隧道两边很难看清，如此时有行人或摩
托车在两侧，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路过的朱先生说，白天驾车开灯还能勉
强通过隧道，到了晚上即使开了车灯视线也
不太好，有时他不仅担心自己的安全，也很

害怕会不小心撞到过往的行人。

建设单位：照明已恢复改造正进行

5月31日，记者就此事联系负责隧道建
设的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
司，反映了此情况。

该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新华路隧道目
前虽已通车，但还未验收和移交，因此隧道内
的照明用电仍是施工用电。他们已经催促施
工方尽快缴纳电费。此外，他们已经着手对隧
道照明用电线路进行改造，目前方案已经报
给电力部门，“我们会尽快恢复隧道的照明”。

6月5日，记者再度来到新华路隧道，发
现隧道内照明灯已开启。随后，记者致电该
负责人了解最新进展。负责人介绍，目前施
工用电电费已由施工单位缴清，线路改造项
目也在加紧推进。改造完成前，隧道内照明
将持续使用施工用电，确保实现无缝对接。

新华路隧道通车半年，已发生交通事故二十余起，事故原因除行人不守交规外，照明缺失也是原因之一

隧道灯亮起来 消除安全隐患
邵阳日报记者 杨 吉


